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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提升我国城市道路应对地下安全风险的响应能力，提高地面道路交

通联动组织技术水平，保障道路运行安全和运行效率，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城市道路因地下施工扰动、水文地质变化、地下管线损

坏等引发安全风险的监测预警，及应对安全风险的道路应急交通组织。 

1.0.3  城市道路地下安全风险应急交通组织应执行预防为主的方针，遵循安

全优先、兼顾效率的基本原则。 

1.0.4  城市道路地下安全风险应急交通组织，除应符合本导则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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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地下安全风险  underground risk 

因地下施工扰动、水文地质变化、地下管线损坏等对地面道路正常运行造成不利

影响的概率（频率）及其损失的组合。 

2.0.2  风险监测 risk detection 

采用仪器监测、现场巡查或远程监控等技术和方法，长期连续地采集和收集城市

道路路面及地下安全状态的信息并进行分析和反馈的活动。 

2.0.3  风险评估 risk assessment 

对风险进行界定、辨别和估计，采用定性或定量方法分析风险。 

2.0.4  风险等级 risk rating 

根据地下安全风险可能造成的破坏程度确定的风险级别。 

2.0.5  应急交通组织 emergency traffic organization 

在应对地下安全风险过程中，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规范，综合运

用交通工程技术，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提高道路运行效率

进行的交通组织工作。 

2.0.6  警示区 warning area 

位于交通管制区上游，警示前方有交通管制的区域。 

2.0.7  终止区 termination area 

设置于交通管制区下游调整交通流行驶状态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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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城市道路地下安全风险应急交通组织的目的是在地下发生突发风险可能

危及道路运行安全的情况下，对过往车辆、人员进行临时管制和快速疏导，保障

人员和车辆安全，尽可能减少风险对路网运行的影响。 

3.0.2  应对城市道路地下安全风险分级、分类开展应急交通组织。 

3.0.3  城市道路地下安全应急交通组织应遵循如下流程： 

1  开展地下安全风险监测； 

2  评估风险等级并明确风险区管控要求； 

3  分析交通影响程度与范围； 

4  制定应急交通组织方案并实施。 

3.0.4  道路地下安全风险监测系统及道路交通管理系统均应接入城市安全风险

综合监测预警平台，形成道路地下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与地面道路交通组织协同处

置机制，提高城市道路安全综合风险管控能力。 

3.0.5  城市道路地下安全风险应急交通组织应对道路及地下环境开展常态化监

测，及时掌握地下安全风险的属性特征，并及时上报风险信息。 

3.0.6  城市道路地下安全风险应急交通组织应实时掌握道路网运行状态，能够根

据风险预警信息，及时启动应急交通组织预案，指挥调度应急组织力量快速抵达

现场，做好风险区域及周边区域的交通管制与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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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道路地下风险监测预警 

4.1  一般规定 

4.1.1  地下风险源探测方法根据监测对象和监测项目的特点、工程监测登记、设

计要求、精度要求、场地条件和当地工程经验等综合确定。 

4.1.2  高风险区动态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动态监测应建立预警管理制度，包括监测预警等级、预警标准、警

情报送对象、时间和方式等。 

2  当现场地质情况或施工方法发生变化时，应及时调整动态监测项目

和内容。 

3  动态监测数据应及时校对和整理，信息传递渠道通畅，反馈及时有

效。 

4  采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监控量测数据分析和反馈。 

4.2  地下风险因素调查 

4.2.1  地下风险源的探测内容应包括风险源的类型、埋深、位置、尺寸、数量、

填充物、地下水位以及风险源周围地质状况。 

4.2.2  空洞的探测可采用探地雷达法、高密度电阻率法、瞬态面波法、微动勘探

法、地震映像法和瞬变电磁法等地球物理方法及钻探、井探、槽探、洞探等。对

于空洞应查明其空洞尺寸、位置、规模、富水状态、填充物、地下水位等。 

4.2.3  富水砂层可采用探地雷达法、瞬态面波法和微动勘探法探测砂层的埋深、

砂层厚度、地层分布等，采用钻探取样、原位测试、室内试验等方法获取砂层含

水率、内摩擦角、密度、密实度、颗粒级配等属性。 

4.2.4  断层破碎带可采用探地雷达法、瞬态面波法和微动勘探法探测破碎带规模、

位置、延展方向、倾向、倾角、贯穿情况、地下水位等，采用钻孔取样的方法获

取破碎带岩体的力学性质和裂隙分布情况。 

4.2.5  回填土可采用探地雷达法、瞬态面波法和微动勘探法探测回填土分布、厚

度等，采用钻孔取样、原位测试等方法获取回填土的物质成分、颗粒级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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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密实性、压缩性和湿陷性。 

4.2.6  地下管线渗漏可采用探地雷达法、高密度电阻率法、瞬变电磁法等探测地

下管线渗漏的位置、影响范围等，并采取钻探等方式探测渗漏管线周围土体的含

水率、渗透率等。 

4.2.7  地下风险源探测成果的判定应符合现行标准《城市地下病害体综合探测与

风险评估技术标准》JGJ/T437 等的相关规定。 

4.3  地下风险监测要求 

4.3.1  动态监测通常用于观察和测量地质、环境、结构或其它系统的变化。动态

监测内容主要由地下监测、地表监测、地上监测三部分组成。 

4.3.2  地上监测内容为位移监测，方法主要有三维激光扫描方法、全自动测量机

器人方法、卫星遥感方法（光学/电磁波）、合成口径雷达方法、全球定位系统

（GPS）、无人机和航空摄影、水准监测方法、全站仪测量方法等。 

4.3.3  地表主要监测内容为应力应变监测，其监测方法主要有电阻式应力应变计、

光纤应力应变计、全分布式光纤传感监测、震弦式应力应变计等方法。 

4.3.4  地下监测内容为地下水位监测、温度监测、应力监测、位移监测，监测方

法主要有地震波监测、电磁检测、温度传感器监测、位移计监测、应变计监测。 

4.3.5  多监测内容同步进行时应满足： 

1 时间协同：确保所有监测活动都是时间同步的，以便在分析时可以相

互印证。 

2 空间协同：地下、地表和地上的监测应在相同或相近的地点进行，以便

能够全面理解一个区域的动态。 

3 参数协同：不同监测方法测量的参数是可以互相验证或互补。 

4.4  地下风险等级评估 

4.4.1  地下风险等级评估应计算如下内容（计算公式见附录 A）： 

1  车辆动态交通荷载计算（附录 A.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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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隧道上覆土压力计算（附录 A.2 节）； 

3  砂层松动区域宽度及沉降计算（附录 A.3-A.4 节）； 

5  隧道软弱覆岩稳定性计算（附录 A.5 节）； 

6  结构层稳定性及挠度计算（附录 A.5-A.6 节）。 

4.4.2  风险等级分级： 

表 4.4.2 地下风险等级分级 

风险等级 风险描述 预测沉降值（m） 

0 𝑀 ≤ 𝑀𝑢，地表未坍塌，沉降小 <0.03或<𝑓𝑚𝑎𝑥（𝑓𝑚𝑎𝑥 < 0.03） 

1 

𝑀 ≤ 𝑀𝑢，地表未坍塌，沉降大，有坍塌风

险 
>0.03且<𝑓𝑚𝑎𝑥 

𝑀 > 𝑀𝑢，地表塌陷，塌陷范围较小 <0.5 

2 𝑀 > 𝑀𝑢，地表塌陷，塌陷范围一般 <3.5 

3 𝑀 > 𝑀𝑢，地表塌陷，塌陷范围较大 <6 

4 𝑀 > 𝑀𝑢，地表塌陷，塌陷范围重大 ≥6 

 

4.4.3  道路管控要求： 

表 4.4.3道路管控要求 

风险等级 预测沉降值（m） 道路管控 

0 <0.03或<𝑓𝑚𝑎𝑥（𝑓𝑚𝑎𝑥 < 0.03） 无 

1 

>0.03且<𝑓𝑚𝑎𝑥 
禁止 5t以上载货车辆通行，禁止大客

车、公交车等通行，限速 40km/h 
<0.5 

2 <3.5 禁止 3t以上车辆通行，限速 20 km/h 

3 <6 禁止任何车辆通行 

4 ≥6 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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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道路通行能力影响评估 

5.1  一般规定 

5.1.1  根据地下风险区域在地面道路的投影位置，分为路段风险和交叉口风险两

种场景；根据受影响区域的道路功能，分为机动车道风险、非机动车道风险、人

行道风险。 

5.1.2  当风险点位于路段时，应根据风险等级及管控要求评估路段剩余通行能力。 

5.1.3  当风险点位于交叉口内时，应识别受影响的进、出口道及流线，根据风险

等级及管控要求评估对应交通流向的剩余通行能力。 

5.1.4  当风险点位于非机动车道或人行道内时，应根据风险等级及管控要求确定

是否允许非机动车、行人通行。 

5.2  通行能力评估 

5.2.1  根据道路地下安全风险等级判断其对道路通行的影响，可以分为无影响风

险、限制通过风险和禁止通过风险三种类型。 

1  无影响风险下，通过车辆的类型、荷载不受限制，道路通行能力无

折减。 

2  限制通过风险下，若某种车型静荷载超出安全阈值，应禁止该类车

型通过；其他车型根据其静荷载及安全阈值，测算允许其安全通过的最大速度，

若该速度大于路段设计速度，车辆仍可按设计车速通过，若该速度小于路段设计

速度，应限制该类车型行驶速度，并根据限速值，评估路段通行能力。 

3  禁止通过风险下，须封闭风险区涉及车道，禁止所有车辆通过风险

区。 

5.2.2  风险路段的剩余通行能力按下式计算： 

Q= Q0* Fa* Fl* Fv* FHV                       (5.2.1) 

式中：Q——剩余通行能力（pcu/h）； 

Q0——原始通行能力（pcu/h），取值参见《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3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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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车道折减系数，取值可参考附录 B； 

Fl——封闭长度折减系数，取值可参考附录 B； 

Fv——限速折减系数，取值可参考附录 B； 

FHV——大车率折减系数，取值可参考附录 B。 

5.3  交通影响范围界定 

5.3.1  风险点位于路段时，当路段剩余通行能力满足实际通行需求时，交通影响

局限在路段内，仅需对路段采取交通管控措施。 

5.3.2  风险点位于路段时，当路段剩余通行能力无法满足实际通行需求时，造成

车辆排队溢出路段，应采取路网组织措施疏解交通流，路网交通组织范围须覆盖

风险路段上下游及相邻同等级道路围合的区域。 

5.3.3  风险点位于交叉口时，当受影响的进出口道及流线的剩余通行能力满足实

际通行需求时，仅需对该交叉口采取交通管控措施。 

5.3.4  风险点位于交叉口时，当受影响的进出口道及流线的剩余通行能力无法满

足实际通行需求时，应采取路网组织措施疏解交通流，路网交通组织范围须覆盖

受影响进出口道上下游及相邻同等级道路围合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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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道路应急交通组织 

6.1  一般规定 

6.1.1  交通组织原则 

1  落实风险预警要求，优先保证人员与车辆安全； 

2  从时间上、空间上使交通流均衡分布； 

3  尽可能减小风险区域通行能力下降对路网整体运行的影响； 

4  交通管制和交通诱导相结合； 

5  应急交通组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道路交通组织技术规范》

（GB/T 36670-2018）的有关规定。 

6.1.2  交通组织要求 

1  满足风险路段沿线居民、单位工作人员的基本出行需求； 

2  优先采取诱导分流等方法，降低风险路段管控对交通的影响； 

3  风险路段允许通行的车道应满足安全通行的最小宽度要求； 

4  视情况调整公交线路、站点，临时公交站点应保障乘客安全上下车； 

5  制定交通应急预案，避免或降低突发事件导致的交通拥堵。 

6.2  风险路段交通组织措施 

6.2.1  根据风险区域位置及风险等级，明确风险管控区范围和管控要求，并合理

设置警示区、交通管制区和终止区。 

6.2.2  当风险路段剩余通行能力仍能满足通行需求时，可只在路段内实施交通管

控措施。当风险路段剩余通行能力无法满足通行需求时，应采取周边路网协同组

织措施。 

6.2.3  当风险管控区需车辆限速通过时，应在上游发布前方限速信息，宜设置临

时减速设施，在终止区发布解除限速信息。 

6.2.4  当风险管控区需限制部分车型通行时，应在上游发布前方车型管控信息，

禁止被限制车型驶入风险管控区，在终止区发布解除管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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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当风险管控区需对一条或多条车道禁止通行时，应在上游发布前方道路变

窄信息，管制区宜采用物理设施隔离，禁止所有车辆驶入交通管控区，在终止区

发布解除限制信息。 

6.2.6  当风险管控区要求封闭部分步行或非机动车通道时，应在封闭区域周边设

立警示牌引导行人、非机动车利用剩余空间通行，可采用人非混行方式组织交通。 

6.2.7  当风险管控区要求封闭全部步行或非机动车通道时，应在封闭区域外开设

临时通行便道（有条件路段可临时占用部分机动车道），临时通行便道可采用人

非混行方式组织交通。 

6.2.8  当风险管控区需封闭全部步行或非机动车通道，且封闭区域外无法开设临

时通行便道时，应在封闭区域上游地块出入口、交叉口发布绕行路径信息，利用

周边道路网组织行人、非机动车绕行。 

6.3  风险交叉口交通组织措施 

6.3.1  当风险管控区未覆盖交叉口全部进、出口车道时，应维持交通管控区外各

进、出口车道正常通行，仅对风险涉及进、出口道采取交通管控措施，降低风险

对路网运行的冲击。 

6.3.2  当交叉口风险管控区需限速通过时，应风险管控区上游路段发布前方交叉

口限速信息，在交叉口实施限速管控。 

6.3.3  当交叉口风险管控区需限制部分车型通过时，应在风险管控区上游交叉口

发布前方车型限制和绕行路径信息，在适当位置设置调头区域，组织受限车辆驶

离，禁止被限制车型驶入风险管控区。 

6.3.4  当交叉口风险管控区禁止车辆通过时，应在风险管制区设置物理隔离，禁

止所有车辆、行人进入，在风险管控区上游交叉口发布前方路口封闭及绕行路径

信息，在适当位置设置调头区域，组织受限车辆驶离。其余进口道不能满足部分

转向时，应在上游路段设置限制转向标志。 

6.4  周边路网协同交通组织措施 

6.4.1  当风险位于交叉口或风险路段剩余通行能力不能满足实际通行需求时，应

采用路网协同交通组织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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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周边路网协同交通组织，主要原则是控制进入风险路段或交叉口的车辆数，

快速疏散车辆，做到“慢进快出”，避免车辆聚集在风险区域。 

6.4.3  周边路网协同交通组织应先识别影响区域大小，确定主要控制性节点，进

行边界控制，其次要对主要通道进行协调控制，保障区域通行能力，最后要实时

监测风险管控区的运行状况，动态调整管控策略。 

6.4.4  区域路网协同交通组织措施主要包括单行交通组织、反向交通组织、区域

信号协调控制、动态交通诱导等，可根据风险影响区域路网实际情况灵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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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地下风险等级评估计算公式 

A.0.1  车辆动态交通荷载通过下式（A.0.1-1）计算： 

𝐹(𝑡) = 𝑝 + 𝑞sin(𝜔𝑡)               （A.0.1-1） 

式中：p 是车辆静载； q 是车辆振动荷载幅值，取 q=Maω2; M 是车辆簧下

荷载；a 是路面几何不平整度，反映了路况，取 a=2mm(国际高速公路平整度指

数)；ω是振动圆频率，ω=2πv/l，v 是车速；l 是路面几何曲线波长，取车身长度。 

为简化计算，对车辆动态交通荷载峰值进行等效土柱高度换算： 

ℎ0 =
𝑁𝐹𝑚𝑎𝑥

𝛾𝐵𝐿
                    （A.0.1-2） 

式中：ℎ0是等效土柱高度； 𝑁是横向分布车辆数，单车道 N=1，双车道 N=2，

多车道按实际布置； 𝐹𝑚𝑎𝑥是动态交通荷载峰值；𝛾是土的重度；B是横向分布车

道宽度；L 是汽车前后轮胎距离。 

A.0.2  地下洞状构筑物上覆土压力通过下式（A.0.2）计算： 

𝜎𝑣 =
𝛾𝑏−𝑐

𝐾𝑡𝑎𝑛𝜑
(1 − 𝑒−𝐾𝑡𝑎𝑛𝜑ℎ

𝑏) + 𝑞𝑒−𝐾𝑡𝑎𝑛𝜑ℎ
𝑏      （A.0.2） 

式中： 𝛾是土的重度； 𝑏是滑动土柱宽度的一半； 𝑐, 𝜑分别是土的黏聚力和

内摩擦角，对于砂土 c=0；𝐾是侧压力系数；ℎ是上覆土层厚度；q 是地面分布超

载，取车辆荷载。 

A.0.3  基于重力流椭球理论确定砂层松动区域： 

 
𝑥2

𝑏𝐺
2 +

(𝑧−𝑎𝐺)2

𝑎𝐺
2 = 1                  （A.0.3-1） 

式中： 𝑎𝐺、𝑏𝐺  分别是极限椭圆长轴和短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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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 重力流椭球体理论 

偏心率： 

𝜀 =
1

𝑎𝐺
(𝑎𝐺

2-𝑏𝐺
2)1/2                 （A.0.3-2） 

松动系数： 

𝛽 =
𝑒𝑚𝑎𝑥+1

𝑒𝑚𝑎𝑥−𝐷𝑟(𝑒𝑚𝑎𝑥−𝑒𝑚𝑖𝑛)+1
              （A.0.3-3） 

式中：𝑒𝑚𝑎𝑥、𝑒𝑚𝑖𝑛分别为土体最大、最小孔隙比，𝐷𝑟为土的相对密实度。 

假定放出椭圆与隧道面积相同𝑆 = 𝜋𝑎𝑁𝑏𝑁，且放出椭圆与极限椭圆偏心率

一致。则联立式（A.0.3-1）-（A.0.3-3）： 

𝑎𝐺 = (
𝛽𝑆

𝜋(𝛽−1)
)

1/2
(1-ε

2
)

-1/4
                 （A.0.3-3） 

𝑏𝐺 = (
𝛽𝑆

𝜋(𝛽−1)
)

1/2
(1-ε

2
)

1/4
                 （A.0.3-4） 

将 z=D 隧道代入式（A.0.3-2）： 

𝑏 =
𝑏𝐺

𝑎𝐺
(√𝑎𝐺

2 − (𝐷隧道 − 𝑎𝐺)2)                 （A.0.3-5） 

式中：D 隧道是隧道高度。 

将： z=H 隧道代入可得砂层沉降槽宽度 w： 

𝑤 = 2
𝑏𝐺

𝑎𝐺
(√𝑎𝐺

2 − (𝐻隧道 − 𝑎𝐺)2)               （A.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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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 隧道是隧道底部与砂层顶部的距离。 

A.0.4  砂层沉降曲线： 

𝑆𝑣 = 𝑆𝑣𝑚𝑎𝑥𝑒
(−

𝑥2

2𝑥𝑖
2)

                 （A.0.4-1） 

𝑆𝑣𝑚𝑎𝑥 =
𝑉𝑆

√2𝜋𝑥𝑖
                   （A.0.4-2） 

𝑤 = 2√2𝜋𝑥𝑖                    （A.0.4-3） 

式中：𝑆𝑣是土体沉降曲线，𝑆𝑣𝑚𝑎𝑥土体最大沉降量，𝑉𝑆单位长度损失土体的体

积𝑉𝑆 =
𝑉𝑙𝜋𝐷2

4
，𝑉𝑙取 1%，𝑥𝑖为沉降曲线反弯点到隧道中心的水平距离，𝑤为沉降槽

宽度。 

将式（A.0.3-5）-（A.0.4-2）联立可得： 

𝑆𝑉𝑚𝑎𝑥 =
𝜋𝐷2𝑉𝑙𝑎𝐺

4𝑏𝐺(√𝑎𝐺
2 −(𝐻−𝑎𝐺)2)

            （A.0.4-4） 

𝑥𝑖 =
𝑏𝐺

√2𝜋𝑎𝐺
(√𝑎𝐺

2 − (𝐻 − 𝑎𝐺)2)           （A.0.4-5） 

各参数物理意义同前。 

A.0.5  隧道软弱覆岩及结构层失稳判据： 

将上覆软弱围岩和结构层采取梁板理论计算。 

𝑀𝑢 =
𝜎𝑡𝜎𝑐ℎ

2

2(𝜎𝑡+𝜎𝑐)
                  （A.0.5-1） 

𝑀 ≤ 𝑀𝑢                     （A.0.5-2） 

式中：𝑀𝑢是极限弯矩，𝜎𝑡为抗拉强度，𝜎𝑐抗压强度，h 为土层或覆岩的厚度。 

软弱覆岩跨度为隧道洞径 D，厚度 h 取上覆围岩薄弱处厚度，在车辆荷载、

自重及上覆土层作用下： 

𝑀 =
1

8
𝑞𝐷2 =

1

8
𝜎𝑣𝐷2            （A.0.5-3） 

式中：q 是土压力，D 为覆岩跨度，取隧道洞径宽度。 

结构层跨度为沉降槽宽度 w，在车载及自重作用下：  

𝑀 =
1

8
𝑞𝑤2 =

1

8
(𝛾 ∑ ℎ𝑖)𝑤2            （A.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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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 是土压力，𝛾为土层重度，ℎ𝑖（含当量土柱高度ℎ0）为土层厚度，w

为沉降槽宽度。 

A.0.6  结构层挠度：当结构层𝑀 ≤ 𝑀𝑢时的最大挠度 

𝑓𝑚𝑎𝑥 =
5𝑞𝑤4

384𝐸𝐼
=

5(𝛾 ∑ ℎ𝑖)𝑤4

384𝐸𝐼
            （A.0.6） 

式中：q 是土压力，𝐸𝐼为弯曲刚度，𝛾为土层重度，ℎ𝑖（含当量土柱高度ℎ0）

为土层厚度，w 为沉降槽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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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通行能力折减系数 

B.0.1  封闭车道时，该道路通行能力的车道折减系数 Fa 可参考表 B.0.1； 

表 B.0.1  道路通行能力的车道折减系数 Fa参考值 

原路段条件 路段管控情景 车道折减系数 

单向双车道 
封闭一条车道 0.481 

封闭两条车道 0 

单向三车道 

封闭左侧一条车道 0.665 

封闭中间一条车道 0.517 

封闭右侧一条车道 0.667 

封闭左侧两条车道 0.317 

封闭右侧两条车道 0.317 

封闭三条车道 0 

单向四车道 

封闭左侧第一条车道 0.844 

封闭左侧第二条车道 0.571 

封闭左侧第三条车道 0.588 

封闭左侧第四条车道 0.842 

封闭左侧两条车道 0.519 

封闭中间两条车道 0.411 

封闭右侧两条车道 0.515 

封闭三条车道 0.257 

封闭四条车道 0 

 

B.0.2  封闭车道时，该道路通行能力的封闭长度折减系数 Fl 可参考表 B.0.2。 

表 B.0.2  道路通行能力的封闭长度折减系数 Fl参考值 

封闭车道长度 
(m)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折减系数 1.000 0.998 0.996 0.994 0.993 0.991 0.988 0.987 0.987 

封闭车道长度 
(m)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190 200 

折减系数 0.987 0.986 0.986 0.986 0.985 0.985 0.985 0.984 0.984 

 

B.0.3  限制车速时，该道路通行能力的限速折减系数 Fv 可参考表 B.0.3； 

表 B.0.3  道路通行能力的限速折减系数 Fv参考值 

车道情况 20km/h 30km/h 40km/h 50km/h 

双车道 

1条车道限速时 

通行能力折减系数 
0.821 0.901 0.933 0.992 

2条车道限速时 

通行能力折减系数 
0.631 0.818 0.920 0.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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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车道 

1条车道限速时 

通行能力折减系数 
0.868 0.974 0.979 0.998 

2条车道限速时 

通行能力折减系数 
0.747 0.912 0.978 0.982 

3条车道限速时 

通行能力折减系数 
0.637 0.816 0.947 0.976 

四车道 

1条车道限速时 

通行能力折减系数 
0.779 0.877 0.943 0.979 

2条车道限速时 

通行能力折减系数 
0.666 0.801 0.901 0.972 

3条车道限速时 

通行能力折减系数 
0.577 0.750 0.862 0.953 

4条车道限速时 

通行能力折减系数 
0.561 0.741 0.859 0.948 

 

B.0.4  道路通行能力的大车率折减系数 FHV 可参考表 B.0.4； 

表 B.0.4  道路通行能力的大车率折减系数 FHV参考值 

大车率 0% 5% 10% 15% 20% 25% 30% 35% 

折减系数 1 0.97 0.93 0.92 0.90 0.88 0.86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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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款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

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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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本导则制定过程中，编制组针对城市道路地下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和道路应急

交通组织，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地下风险监测和应急交通组

织领域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如《城市道路交通组织设

计规范》GB/T 36670—2018、《城市地下病害体综合探测与风险评估技术标准》

JGJT437-2018、《城市道路施工作业交通组织规范》GA/T 900—2010 等）。此

外，本导则还广泛征求了科研院所、施工单位、管养单位等不同单位的意见，在

充分吸收和采纳各方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反复讨论、修改和完善，最终编制完成。 

为便于广大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编

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

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等进行了说明。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及附录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

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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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2 目前，根据城市道路地下风险的发生发展情况，考虑地铁、管线等地下空

间施工、运行的影响深度，确定 30m 深度监测范围。30m 以内的地下风险容易

在短期内对地面产生危害，是本导则的关注范围，而深度大于 30m 的安全风险

不属于本导则适用范围。 

1.0.4 城镇道路地下风险监测与应急交通组织工作是道路运行维护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保障城市公共安全的重要措施。在工作实施中，涉及设计、施工、管理、

养护、交通管理等相关行业。因此，地下安全风险监测和道路应急交通组织方面

除遵守本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有

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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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本术语中主要列入了与地下安全风险监测和道路应急组织相关的术语，风险

监测、风险评估、风险等级、应急交通组织等术语主要参考了相关国家标准及其

他相关资料。经编制组讨论、分析、归纳和整理，相关术语编入本导则中。本导

则术语给出了推荐性英文术语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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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2  城市道路地下安全风险可能造成的破坏程度不同、风险路段的道路等级不

同、交通运行状况不同，地下安全风险对路网交通运行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应该

基于风险等级和风险场景，分级、分类开展应急交通组织。 

3.0.3  开展道路地下安全风险应急交通组织的前提是能够及时监测和识别到地

下的安全风险，并根据监测信息准确评估风险等级和风险区的管控要求。本导则

的编制目的是在保证车辆、人员安全的基础上尽可能减小风险对路网的影响，所

以在风险路段并不能直接采取封闭道路的简单应对，需要分析风险区采取管控措

施后对路段及周边路网的影响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应急交通组

织方案。 

3.0.4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印发《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平台建设指南

（2023 版）》（安委办函〔2023〕145 号）针对城市风险监测、分析预警、联动

处置和工作机制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要求，道路地下安全风险监测系统和道路交通

管理系统均为上述平台的子系统，联动处置的工作机制是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和顺

利开展应急交通组织的重要保障。 

3.0.5  城市道路地下安全风险是严重影响市民出行的安全隐患，需要结合既有的

岩土工程、市政设施、水文气象、地下工程等资料，选择合理的技术方法，对道

路及地下环境开展常态化监测，及时掌握地下安全风险的属性特征，评估其危害

程度、危害范围，明确风险范围内的道路通行要求，并及时上报风险信息。 

3.0.6  不同区位、不同等级道路、不同时段的交通流量特征存在差异，需要对道

路开展连续流量观测，实施掌握道路不同时段的交通需求和运行状态，作为准确

评估风险对路网的影响及制定应急交通组织方案的重要数据支撑。 

  



26 

 

4、道路地下风险监测预警 

4.1 一般规定 

4.1.1  在地下风险源探测中，由于其环境的复杂性，各类地球物理方法均存在优

势和不足，探测深度和精度也都不相同，在选择探测方法时，需要综合考虑探测

目标的深度、探测环境特性和探测精度要求，选择合理的地球物理方法。 

4.1.2  本条规定了动态监测体系的内容及要求。 

4.2 地下风险因素调查 

4.2.2  本条规定了空洞可采用的探测方法及需要探测的内容。 

4.2.3  本条规定了富水砂层可采用的探测方法及需要探测的内容。 

4.2.4  本条规定了断层破碎带可采用的探测方法及需要探测的内容。 

4.2.5  本条规定了回填土可采用的探测方法及需要探测的内容。 

4.2.6  本条规定了地下管线渗漏可采用的探测方法及需要探测的内容。 

4.3 地下风险监测要求 

4.3.1  本条规定了城市道路地下空间安全风险动态监测的内容。城市地下风险源

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和动态变化，因此在对地下风险进行监测时，需

要及时全面，从地上监测、地下监测、地表监测三方面进行。 

4.3.2  本条规定了地上监测的内容和监测方法。 

4.3.3  本条规定了地表监测的内容和监测方法。 

4.3.4  本条规定了地下监测的内容和监测方法。 

4.3.5  多监测内容同步进行时，需要保证监测内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同步，同时

监测参数能够相互验证，以保证监测的准确性。例如，如果地下监测观测到地表

移动，地表应力应变监测应该能够对这一现象给出独立的数据。 

4.4 地下风险等级评估 

4.4.1  本条规定了地下风险等级评估的计算内容。通过计算隧道上覆土压力，判

断隧道软弱覆岩的稳定性；计算判断覆岩失稳后砂层的沉降范围和深度，判断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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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层在车辆动态荷载作用下的稳定性，得到地表是否塌陷的判据。 

4.4.2  本条规定了地下风险等级。根据地表沉降值进行划分，沉降值小于 0.03 米

或小于结构层最大挠度值时，地表无风险；沉降值大于 0.03 米、小于结构层最大

挠度，或者沉降值小于 0.5 米时，风险等级 1 级，此时地表可能塌陷或塌陷影响

范围小；沉降值小于 3.5 米时，风险等级 2 级，此时地表塌陷影响范围一般；沉

降值小于 6 米时，风险等级 3 级，地表塌陷影响范围较大；沉降值大于 6 米时，

风险等级 4 级，地表塌陷影响范围大。 

4.4.3  本条规定了对应地下风险等级的道路管控措施。根据地下风险等级，采取

限速、限行等措施对道路通行的车辆和行人进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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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道路通行能力影响评估 

5.1 一般规定 

5.1.1  根据地下风险区域在地面道路的投影位置，可以分为风险点位于路段和风

险点位于交叉口两种场景；根据道路影响区的功能，可以分为机动车道风险、非

机动车道风险、人行道风险三种类型： 

1  当风险在地面的投影集中于路段某条机动车车道内时，仅对该车道

的行车交通产生影响，称为单车道风险；当风险在地面的投影跨越多条机动车车

道时，对所涉及车道的行车交通产生影响，称为多车道风险。单车道风险和多车

道风险均需评估机动车通行的安全阈值及路段通行能力折减。 

 

（a）单车道风险                      （b）多车道风险 

图 5.1.1-1 风险位于路段下方意图 

2  当风险点在地面投影位于交叉口范围内，对经过该区域的交通流会

产生不利影响，应精准识别、合理评估交叉口内不同流向的通行安全阈值及通行

能力折减。 

 

图 5.1.1-2 风险点处于交叉口下方示意图 

3  当风险点在地面的投影位于非机动车道内时，，可能对非机动车正

常通行造成影响，称为非机动车道风险；当风险点在地面的投影位于人行道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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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对行人正常通行造成影响，称为人行道风险。非机动车道风险和人行道风险

需评估非机动车、行人通行的安全阈值。 

5.2 通行能力评估 

5.2.1  地下空间风险容易引发路面形变或者道路塌陷，需要根据不同等级风险的

危害程度，对地面道路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避免因地面载荷的扰动引发风险升

级或者灾变，最大限度保障地上地下的人员、车辆和设施的安全。 

5.2.2  风险区交通管控措施主要包括限速通行和禁止通行，其中禁止通行又分为

禁止所有车辆和人员通行和禁止部分车辆通行。采取上述管控措施以后，必然会

对道路通行能力产生影响，需要科学评估地下空间风险给地面道路造成的通行能

力损失，导则编制过程中基于交通模拟仿真软件，建立了不同风险场景下地面道

路通行能力评估技术方法，并结合我国驾驶员在跟车行为、变道行为等方面与国

外的差异，对相应模式参数取值进行了优化调整，使仿真结果更加接近我国城市

现实交通运行情况，并给出了不同场景下道路通行能力折减参考系数，方便交通

管理部门选用。 

 

5.3 交通影响范围界定 

5.3.1  根据道路路段或交叉口受影响的进出口道及流线的原始通行能力 Q0、风

险条件下的剩余通行能力 Q 以及实际通行需求 Qt 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将道路

地下安全风险对路网的影响划分为无影响风险、路段/交叉口影响风险和路网影

响风险三种类型。 

1  当道路地下安全风险条件下，仍能满足所有车型（原路段允许通行的车

型）按设计车速安全通过，则风险对路网运行无影响风险。 

2  当道路地下安全风险条件下，限制车辆通行速度或者封闭部分车道，造

成路段通行能力折减，但剩余通行能力 Q仍能满足通行需求 Qt时，对路网的影响

仅局限在路段内，称为路段影响风险，仅需对路段采取管控措施。 

3  当道路地下安全风险需要禁止某种车型通过，或者剩余通行能力 Q无法

满足通行需求 Qt时，造成车辆排队溢出路段，称为路网影响风险，需要评估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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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影响范围，并采取路网组织措施疏解交通流。 

表 5.3.1-1 地下施工对地面交通的影响情况 

评估标准 影响类型 状态描述 

Q0= Q＞Qt 无影响 通行能力无折减，大于通行需求 

Q0＞Q＞Qt 路段影响 通行能力部分折减，仍大于通行需求 

Q＜Q0且 Q＜Qt 路网影响 通行能力部分折减，无法满足通行需求 

注：Q 为剩余通行能力（pcu/h）；Q0 为原始通行能力（pcu/h），取值参见《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37-2012）》；Qt为实际通行需求（pcu/h），基于路段该时段历史观测流量均值确定。 

4  路网影响风险根据管控类型和所处道路等级，其风险范围划定可参见下

表： 

表 5.3.1-2 不同风险路网影响范围 

受影响路段

或交叉口进

出口道等级 

限制车型 通行能力不足 

快速路 
上下游及相邻可通行该车

型的道路围合区 

风险点上下游及相邻快速路围合的区域 

主干路 
上下游及相邻可通行该车

型的道路围合区 

风险点上下游及相邻主干路或以上道路围合

的区域 

次干路 
上下游及相邻可通行该车

型的道路围合区 

风险点上下游及相邻次干路或以上道路围合

的区域 

支路 
上下游及相邻可通行该车

型的道路围合区 

风险点上下游及相邻次支路或以上道路围合

的区域 

 

  



31 

 

6  道路应急交通组织 

6.1  一般规定 

6.1.1  城市道路地下安全风险应急交通组织以保证人员和车辆安全为第一目的，

在此基础上通过交通管制、交通诱导等应急交通组织措施尽可能减小风险对于整

体路网运行的影响，过程中所采取的应急交通组织措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

市道路交通组织技术规范》（GB/T 36670-2018）的有关规定。 

6.1.2  城市道路地下安全风险应急交通组织除保障通过人员和车辆以外，还需要

考虑风险路段沿线的居民、单位工作人员的出行需求以及公交车的通过和停站需

求等。相关部门应制定应对地下安全风险的交通应急预案，以提高应急交通组织

能力和组织效率， 

6.2  风险路段交通组织措施 

6.2.1  风险路段警示区、交通管制区和终止区的设置要求可参考现行国家行业标

准《城市道路施工作业交通组织规范》（GA/T 900—2010）。 

6.2.2  应急交通组织需要基于地下安全风险等级，明确其影响的车道数量，利用

第 5 章方法评估风险路段剩余通行能力，对比该路段的历史交通流量，判断风险

路段能否满足运行需求，如风险区采取交通管控措施后剩余通行能力仍然大于通

行需求，仅需在风险区采取管控措施，并在上下游做好信息发布和诱导，提示前

方道路存在风险。 

6.2.3  限速管理是指车辆可以行驶通过此区域，但必须遵循指定速度。在风险管

控区应派人员在现场管理，避免因车辆超速行驶引发安全事故。在上游发布前方

路段限速信息，可对比风险管控区允许通过的限定车速 V1 和原道路的设计车速

V2，当限定车速和设计车速差距较大时，宜按照速度差进行多级预告，具体如下： 

1  若两者速度差在 20km/h以内，则进行一级预告，在风险区域位置设置限

速为 V1的禁令标志，在上游减速距离（减速距离按照两者速度差和道路摩擦系数

确定）处设置一处预告限速为 V1的禁令标志； 

2  若两者速度差在 20-40km/h以内，则进行二级预告，在一级预告的基础

上，再增加一级，在上游减速距离处设置一处限速为 V1+20km/h的禁令标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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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当速度差更大时，采取更多级的预告。 

6.2.4  限制车型管理是指受影响区域的道路仍可通行，但仅允许指定车型，其他

车型禁止驶入。针对地下安全风险背景下，限制车型通常是指允许指定重量以下

的小型汽车正常行驶，超过改重量的客车、货车禁止驶入风险区。 

6.2.5  当风险路段需封闭部分车道、其他车辆仍然可以通行的背景下，为避免通

过车辆误入风险区引发安全事故，应采用锥桶、隔离栏、警戒线等设施进行物理

隔离。 

6.3  风险交叉口交通组织措施 

6.3.1  城市道路交叉口是衔接多方向道路的重要节点，交叉口下方监测到安全风

险时，如对其进行简单封闭，会对路网产生较大冲击。所以应基于监测信息，准

确识别交叉口需要采取管控措施的范围和要求，维持风险管控区外各进、出口车

道正常通行，开展更加精细化的应急交通组织、最大化维持路网运行。 

6.3.2  交叉口限速管控组织措施可参考路段。 

6.3.3  当交叉口风险管控区需限制部分车型通过时，所影响的上游路段内的受限

车辆将无法通过交叉口，需要在上游交叉口发布预警和诱导信息，避免受限车辆

继续驶入该路段。如路段内尚有受限车辆，则需要在路段内合适位置设置掉头区

域，组织滞留车辆驶离该路段。 

6.3.4  当交叉口风险管控区禁止车辆通过时，所影响的上游路段内的所有车辆

将无法通过交叉口，需要在上游交叉口发布预警和诱导信息，避免车辆继续驶入

该路段。如路段内尚有滞留车辆，则需要在路段内合适位置设置掉头区域，组织

滞留车辆驶离该路段。 

 

6.4  周边路网协同交通组织措施 

6.4.1  当风险位于交叉口或路段剩余通行能力小于通行需求时，涉及路段内排队

车辆会逐渐增多并溢出，进而影响到上游交叉口和路段，必须通过周边路网协同

组织，引导过往车辆绕行其他路段，实现区域路网均衡分布。 

6.4.2  风险路段因临时管控措施，道路运行效率明显下降，切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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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路网运行存在明显不确定性，周边路网协同组织的原则是“慢进快出”，

控制进入风险路段的交通量，避免车辆在风险区域挤压排队。 

6.4.3  道路交通流量在不同时段可能存在差异，风险路段及周边路网在开展应急

交通组织过程中交通运行特征也可能发生变化。为提高道路运行效率，宜实时监

测风险区域的交通运行状况，以便及时优化和调整应急交通组织措施。 

6.4.4  道路地下安全风险造成的影响程度不同、风险区周边的道路网条件不同，

难以制定标准化的路网协同交通组织方案适应多有场景。应结合实际情况，选择

的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应急交通组织措施，充分发挥周边路网的承载能力。 


